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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包場租用收費標準表 

夜間包場 
非營運時段(園區閉園清場後至 22時) 

活動人數 保證金 場地費 逾時使用費 

2,000人以下 

10萬元 

40萬元 
以 30 分鐘為計費

單位，不足 30 分

鐘以 30 分鐘計，

每 30 分鐘加收 5

萬元，最長不得逾

當日 24 時。 

2,001~4,000人 60萬元 

4,001~6,000人 80萬元 

6,000人以上，建議增加場次。 

加購

項目 

寶貝叢林歷險館 3,000元/小時 

K1冰雪奇航 3,000元/小時 

K2鋼鐵碰碰車 3,000元/小時 

小小水樂園 

(期間開放) 
5,000元/小時 

優惠

措施 

1. 政府機關優惠： 

(1) 臺北市政府轄下各機關協辦或委託之活動，每場場地費 20萬元，且免繳保證

金。 

(2) 臺北市政府以外之各公務機關協辦或委託之活動及軌道運輸業，每場場地費

25萬元，且免繳保證金。 

(3) 本公司合作廠商，每場場地費 30萬元。 

2.常客優惠：2年內曾租用本樂園場地且無違反「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包場租用須

知」(下稱須知)及契約規定、無逾時繳款紀錄、無欠款紀錄、無變更或

取消租用期間者。 

(1)週五~週一及國定假日、連續假日:場地費第 2次 9折，第 3次(含)以上 8折。

惟週六場次，折扣後不得低於 40萬元。 

(2)免保證金。 

3.平常日優惠：非國定假日、連續假日之週二至週四，場地費 5折。 

4.各項優惠不得合併使用。 

其他 

1. 以上費用皆為新臺幣含稅價，場地費用開立電子發票。 

2. 本表所列費用，不包含: 

(1)事業廢棄物處理  

(2)臨時性餐飲業者或攤位之廢棄物處理 

(3)舞台特效廢棄物處理   

(4)須以特殊溶劑或工法始能恢復原狀之髒污處理 

3.場地費包含內容，詳閱須知第二點「租用場地」定義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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類包場 
園區營運時間(依官網公告) 

活動人數 保證金 場地費 逾時使用費 

2,000人以下 

10萬元 

25萬元 

以 30 分鐘為計費

單位，不足 30 分

鐘以 30 分鐘計，

每 30 分鐘加收 5

萬元，最長不得逾

當日 24 時。 

2,000人以上 

上述場地費再加收

超過 2,000人部

分，每人 160元。 

4,000人以上，建議增加場次。 

優惠

措施 

1.各公務機關、軌道運輸業、本公司合作廠商皆以原價收費，可免繳保證金。  

2.常客以原價收費，可免繳保證金。  

其他 

1. 以上費用皆為新臺幣含稅價，場地費用開立電子發票。 

2. 本表所列費用，不包含: 

(1)事業廢棄物處理  

(2)臨時性餐飲業者或攤位之廢棄物處理 

(3)舞台特效廢棄物處理   

(4)須以特殊溶劑或工法始能恢復原狀之髒污處理 

3.場地費包含內容，詳閱臺北市立兒童新樂園包場租用須知第二點「租用場地」定義

說明。 


